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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破產條例》 (第 6章 )及《公司條例》 (第 32章 ) 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法律事務部報告  

 
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預告，表示將於 2013年
7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4項議案，尋求立法會批准由終審
法院首席法官根據《破產條例》(第 6章 )第 113條及 114條和《公司
條例》(第32章 )第 296條訂立的《 2013年破產 (修訂 )規則》、《2013年
破產 (費用及百分率 )(修訂 )令》、《 2013年公司 (費用及百分
率 )(修訂 )令》及《 2013年公司 (清盤 )(修訂 )規則》。上述規則及
命令將於有關決議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。  
 
2.  該等擬議決議案旨在調低與破產及清盤法律程序有關的

若干收費、繳存款項及費用。該等收費、繳存款項及費用包括   
 

項目  現時的金額 (元 ) 經修訂的金額 (元 ) 

1. 呈 請 人 提 出 破 產
呈請時須向破產管

理署署長 (下稱 "署
長 ") 繳 存 的 款 項  
  

(a) 債務人呈請  

(b) 債權人呈請  

(a) 8,650 

(b) 12,150 

 (a) 8,000 

 (b) 11,250 

2. 呈請人提出清盤呈
請時須向署長繳存

的款項  

 

 

 

 12,150  11,2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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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 現時的金額 (元 ) 經修訂的金額 (元 ) 

3. 破產管理署就破產
案及清盤案所徵收

的 "變現費用 "1 

署長擔任臨時受

託人或受託人時

存入破產人帳戶

的款項的 10%，或
署長在清盤案中

擔 任 清 盤 人 時

把資產變現後所

得的款項的 10% 

 170 

破產案及清盤案其他項目的收費及費用亦予調低，例如申請

翻查破產呈請或清盤呈請的費用、發出非破產證明書的費用，

及應債權人請求而召開會議的費用等。  
 
3. 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段所述，破產管理署經進行
檢討後，預計該署在 2013-2014財政年度各項法定費用及繳存款
項在現行水平的收回成本比率為 111%，故此，當局建議調整該
署所收取的費用及繳存款項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段述明，
假如收費調整建議在 2013年 7月生效，破產管理署在 2013-2014
年度的預計收回成本比率約為 100%。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
務局於 2013年 6月 19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沒有檔案編
號 )，以瞭解有關的背景及進一步資料。  
 
4.  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，政府當局曾於 2013年 5月 3日
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諮詢事務委員會意見。關於建議調低

破產管理署就破產案債務人呈請所收取的法定繳存款項一事，

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各項可行措施，以協助無力負擔

該筆繳存款項的債務人。委員對當局提出調低其他項目收費的

建議並無異議。  
 
5.  擬議修訂屬技術性質。本部並無發現有關決議案或擬議

修訂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。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助理法律顧問  
盧詠儀小姐  
 
2013年 6月 24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(c)段所述，凡破產管理署署長在破產案中擔任臨時受
託人或受託人，或在法院清盤案中擔任清盤人，破產管理署把資產變現的工作， 
主要涉及把款項轉入破產人產業或清盤公司產業的銀行帳戶。  


